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 附件1

1、 背景說明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截至110年第2季全國身心障礙者人口數為119萬9,681人，其中精神障礙者有13萬2,369人，占身心障礙者11.03%。復依據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資料顯示，有94.66%的身心障礙者居住於社區，其中精神障礙者約有87.6%居住於社區中。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強調身心障礙者享有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的平等權利，可以自由選擇及掌握自己的生活，為回應上述精神，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規定，各地方政府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提供各項個人支持及照顧服務之法定服務項目，包含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家庭托顧及社區居住等，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可以在社區生活，避免被邊緣化。
[bookmark: _GoBack]鑑於部分精神障礙者因病情影響，無法固定時間使用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需較彈性之服務模式，為協助精神障礙者融入社區，參考精神障礙會所模式之夥伴關係、同儕關係、個別化等精神，協助各縣市政府以精神障礙者為主，成立服務據點，發展適合社區精神障礙者的服務模式。
2、 方案目標
建構本土化精神障礙者社區服務模式，提高精神障礙者使用社區式服務之意願，並藉由與同儕及工作人員共同參與過程，發展夥伴關係，促進精神障礙者生活自立。
3、 服務對象
18歲以上居住於社區之精神障礙者。
4、 方案內容
1、 發展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含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社區居住，或參考精障會所模式設置服務據點）。
二、開發社區中之精神障礙個案，發掘其潛能與能力，讓到服務據點之精神障礙者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與位置，建立互助的網絡團體。
三、辦理各類成長團體、講座課程或社交休閒活動，及結合資源連結過渡性就業方案。
5、 執行單位與權責分工
1、 策劃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稱本署)。
(1) 本方案之訂定、修正及解釋。
(2) 督導主辦單位推動本方案。
(3) 補助主辦單位相關執行經費。
(4) 其他有關本方案全國一致性之作業。
2、 主辦單位：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1) 評估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盤點，並邀集民間團體規劃推動本方案。
(2) 督導承辦單位落實方案執行，每年辦理執行成效評核事宜。
(3) 每月回報相關服務統計報表。
(4) 結合民間單位辦理者，於變更承辦單位時，主辦單位應將獲補助之設施設備收由統籌運用。
(5) 辦理情形應納入核銷報結之成果報告及下年度申請經費之計畫書，供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3、 承辦單位：主辦單位委託或補助之基金會及團體。
(1） 辦理社區式服務，以夥伴關係及同儕支持服務精神，提供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休閒生活、健康促進、社區適應等服務。
(2） 進行外展服務，發掘個案及進行家庭關懷訪視。
(3） 辦理照顧者、家屬、手足支持性服務。
(4） 辦理各類成長團體講座課程及社交休閒活動等。
(5） 依服務使用者需求連結就業服務、夜間服務資源及其他相關資源。
6、 補助內容
1、 補助對象：主辦單位。
2、 補助原則：
(1) 主辦單位應盤點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分布情形，並就轄區執行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提出申請計畫。
(2) 主辦單位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訂定中央補助與地方政府自籌比率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3) 本服務由主辦單位委託、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接受委託、補助民間團體應符合以下資格，且曾辦理精神障礙者相關支持性服務經驗者：
1. 財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 立案之社會團體，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4.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3、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主辦單位：補助1名方案管理社工人員專業服務費。
（二）承辦單位：依不同服務類型補助營運所需人事費及業務相關費用。
	服務類型
	補助項目及標準(除下表規定補助金額外，依本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辦理)

	
	人事費
	業務費

	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
	1. 專業服務費：每一據點補助1名兼任督導及3名專任社工人員。
2. 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不列入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計算）。
	1.開辦設施設備費：每一新開辦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80萬元。
2.營運費用：每一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100萬元。包括場地清潔費、租金、場地佈置費、場地設施設備租借、教材教具費、保險費（含公共意外責任險及辦理活動相關保險）、專家學者出席費、講座鐘點費、團體帶領人費、印刷費、差旅費（含工作人員、專家學者及講師因進行與本計畫相關業務或受訓所需之差旅費）、個案訪視交通費（每案次100計）、膳費及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1. 專業人員服務費：應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規定配置各類專業人員。
(1) 專業服務費：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1名兼任社會工作人員，每月補助專業服務費之1/2，每年最高補助13.5個月。
(2) 生活服務員服務費：每一據點最高補助專任生活服務員1名，每月新臺幣2萬6,000元，每年最高補助共13.5個月。
(3) 教保員服務費：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專任教保員1名，每月新臺幣3萬元，每年最高補助共13.5個月。
2.原住民鄉、離島及偏遠地區服務員獎勵津貼：
（1）教保員、生服員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3,000元，每年最高補助12個月。
（2）社會工作人員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1,500元，每年最高補助12個月。
3.服務處遇費：視每一服務據點之實際服務人數補助，以每人每月新臺幣2,000元核算。
4.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申請補助專業人員服務費者，得申請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專任人員每人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5,000元，兼任人員每人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2,500元(不列入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計算）。
	1. 開辦設施設備費及修繕費：
(1) 文康休閒設備、健康器材、溫度計、血壓計、電話裝機費、電腦、辦公桌椅、傳真機等推動服務及設置據點所需之設備(含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及空間修繕。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元。
(2) 設置於原住民區、離島及偏遠地區者，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50萬元。
2.營運費：每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53萬元。補助項目包括講座鐘點費、外聘督導鐘點費、工作人員差旅費、志工培訓費（含講師鐘點費、講師交通費、場地租借費、印刷費、膳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金）、保險費（含公共意外責任險及辦理活動相關保險）、印刷費、宣導費、交通費（補助外聘督導、個案、志工及講師，採實報實銷、租車費、油料費、個案交通費（5公里以內不予補助，5公里以外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2,200元，個案交通費、租車費及油料費，擇一補助）、房屋租金、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3.購置交通車：
(1) 擇據點補助一輛附昇降設備車輛新臺幣105萬元或一般廂型車新臺幣50萬元。
(2) 受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本署補助之車輛列入該府財產清冊，並函報本署核備。
(3) 車輛應優先購置電動車為原則，倘因提供服務需要，車輛常態性出勤一趟(天)來回里程數超過電池供應最大里程數且無其他較有效率之替代方案者，報經其主管機關核准，得購置油電混合動力車或燃油車。
(4) 曾接受交通車購置費補助者，不得申請租車費及個案交通費補助。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1. 專業人員服務費：應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規定配置各類專業人員。
(1) 專業服務費：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1名社會工作人員。
(2) 教保員服務費：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3人，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3萬元。
2.原住民鄉、離島及偏遠地區教保員及社工員獎勵津貼：服務人數達預計服務人數8成以上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3,000元，最高補助12個月；服務人數未達8成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1,000元，最高補助12個月。
3.服務處遇費：依每一服務據點之實際服務人數補助，以每人每月新臺幣1,000元核算。
	1. 開辦設施設備費及空間修繕費：補助與辦理日間作業設施相關必要之設備（含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及空間修繕費，補助開辦以第一年為限，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元；設置於原住民區、離島及偏遠地區者，最高補助新臺幣50萬元。
2. 房屋租金：每一服務據點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4萬元。
	補助標準（元/月）
	縣市別

	2萬元至4萬元
	臺北市、高雄市、新北市

	2萬元至3萬5,000元
	臺中市、臺南市

	2萬元至3萬元
	宜蘭縣、桃園市、基隆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澎湖縣、花蓮縣、臺東縣

	1萬5,000元至2萬元
	金門縣、連江縣


3. 服務對象交通支持費：補助服務據點提供交通車接送之油料費，需檢據核銷。
4. 專案計畫管理費：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每一服務據點最高補助新臺幣2萬4,000元。

	社區居住
	1. 服務費：應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規定配置各類專業人員。視每一居住單位之實際服務人數及支持密度評量結果，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400元，居住單位位於原住民區、離島及偏遠地區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1,000元。
2. 夜間生活協助費：以每一居住單位計算，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8,000元，限用於支付專業服務人員薪資。
	1. 開辦設施設備費及修繕費：補助生活起居必要之設施設備（寢俱、傢俱、廚衛設備、基本家電設備等）、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及空間修繕費，每一居住單位以申請補助一次為限，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設置於原住民區、離島及偏遠地區者，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元。前已核定在案居住單位，不得再申請本項補助。
2. 房屋租金：每一居住單位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3萬元。
	最高獎助標準(元/月)
	縣市別

	3萬元
	臺北市、高雄市、新北市

	2萬7,000元
	臺中市、臺南市

	2萬3,000元
	宜蘭縣、桃園市、基隆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澎湖縣、花蓮縣、臺東縣

	1萬5,000元
	金門縣、連江縣


3. 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備註：服務規劃類型(請擇一項填寫)：1.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2.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3.社區日間作業設施、4.社區居住。
7、 成效考核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辦理下列事項之情形，將納入下年度核定補助之參考：
一、主辦單位應設置服務據點之目標數。
二、承辦單位應依協作模式服務精神執行，除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應服務精神障礙者外，其餘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及社區居住等類型服務之個案，至少50%為精神障礙者。
 (1）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
A.每一服務據點40名。
B.辦理工作日活動，每日維持運作工作日分組至少2組。
C.辦理社區宣導活動推廣及成長團體課程，每年至少辦理5場。
(2）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每一服務據點最多15名身心障礙者，其中至少8名精神障礙者。
(3）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每一服務據點最多20名身心障礙者，其中至少10名精神障礙者。
(4）社區居住：每一服務據點最多6名身心障礙者，其中至少3名精神障礙者。
8、 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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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
     年申請計畫書
1、 方案名稱：
2、 現況說明：
(1) 需求分析：
【請整體描述轄內精神障礙者人口概況(含人口數、比率、性別、區域分布、年齡、等級等)、服務輸送之理念及規劃方向等，及請填寫表一至表二資料。】
[bookmark: _Toc78440302]表一、精神障礙者區域分布
	行政區
	男
	女

	○○鄉鎮市區
	
	

	…
	
	

	合計
	
	


表二、精神障礙者年齡及障礙等級分布
	障礙等級
	未滿12歲
	12-14歲
	15-17歲
	18-49歲
	50-64歲
	65歲以上
	小計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合計
	
	
	
	
	
	
	


（二）資源盤點：
【請盤點轄內精神障礙者服務資源、精神障礙者使用服務情形及涵蓋率等，及請填寫表三至表四資料。】
表三、轄內精神障礙者使用身心障礙服務資源情形（統計至110年9月底）
	項目
	據點數
	服務據點所在之鄉鎮市區
	精神障礙者使用服務之人數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範例】
芬園鄉、和美鎮…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家庭托顧
	
	
	

	社區居住
	
	
	

	身障日間服務機構
	
	
	

	身障住宿機構
	
	
	

	精障會所
	
	
	

	合計
	      個
	        個鄉鎮市區
	         人 (A)


表四、轄內精神障礙者服務資源 (含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等)，請逐一列出各機構或單位服務資料（統計至110年9月底）：
	機構所在地
	機構名稱及類型
	辦理方式
	服務情形

	
	
	
	核定服務人數
	實際服務人數

	【範例】
芬園鄉
	機構名稱/
精神醫療機構
	□政府自行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團體名稱)
□民間單位自行辦理：(團體名稱)
□其他：(請說明)
	
	

	【範例】
和美鎮
	機構名稱/
精神復健機構
	□政府自行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團體名稱)
□民間單位自行辦理：(團體名稱)
□其他：(請說明)
	
	

	【範例】
鹿港鎮
	機構名稱/
精神護理之家
	□政府自行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團體名稱)
□民間單位自行辦理：(團體名稱)
□其他：(請說明)
	
	

	…(請自行增列)
	
	
	
	

	合計
        個鄉鎮市區
	
         家
	
	 
      人
	 
      人(B)


服務涵蓋率：
(1) 服務對象涵蓋率＿＿%
【精神障礙者實際接受服務人數    人(A)+(B)/轄區所有精神障礙者人數     人 *100%】
(2) 尚待建置之區域：(請列出無精障服務據點之鄉鎮市區)，共     個。
3、 申請____年度布建規劃：
（1） 方案目標：
【請說明本方案之預計達到之目標。】
（2） 規劃推動時程、方式或實施策略
（3） 預計聘用人力
1. 主辦單位之方案管理社工人員：申請本署補助____人；自籌____人。
2. 承辦單位專業人員：
（1）申請本署補助合計____人（專任督導____人、兼任督導____人、專任社工人員____人、兼任社工人員____人）。
（2） 自籌____人（專任督導____人、兼任督導____人、專任社工人員____人、兼任社工人員____人）。
（4） 服務內容
【請具體說明服務規劃類型及辦理內容，及請填寫表五資料】。
表五、辦理模式及預估經費
	據點所在地區(鄉鎮市區)
	服務規劃類型(註)
	辦理方式
	預計服務人數
	預計開辦日期
	預計辦理場地來源
	預估經費(元)

	
	
	
	
	
	
	總經費
	委託/補助金額
	自籌經費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其他
	
	
	□公有場地
□單位承租
□單位自有
□其他，請說明      
	
	
	


備註：服務規劃類型(請擇一項填寫)：1.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2.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3.社區日間作業設施、4.社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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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62426549]四、預計進度（甘特圖）：
【請地方政府列出《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布建、專業人員聘用、工作會議、執行情形檢討等預計辦理事項之期程規劃】
	執行策略/工作項目
（主辦單位）
	111年度執行進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一、據點布建

	（一）
	
	
	
	
	
	
	
	
	
	
	
	

	（二）

	1、
	
	
	
	
	
	
	
	
	
	
	
	

	2、
	
	
	
	
	
	
	
	
	
	
	
	

	二、專業人員聘用

	（一）
	
	
	
	
	
	
	
	
	
	
	
	

	三、工作會議

	（一）
	
	
	
	
	
	
	
	
	
	
	
	

	四、執行情形檢討

	
	
	
	
	
	
	
	
	
	
	
	
	




五、經費概算總表：單位：元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單位
	計畫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計算及使用說明

	（一）人事費(經常門)(請依服務規劃類型填寫補助項目)

	1
	專業服務費
	
	○人/月
	
	
	
	

	2
	
	
	
	
	
	
	

	3
	…
	
	
	
	
	
	

	4
	(請自行增列欄位)
	
	
	
	
	
	

	小計
	
	
	
	

	（二）設施設備費、修繕費等(資本門) (請依服務規劃類型填寫補助項目) (*單價1萬元以上列為資本門) 

	5
	
	
	
	
	
	
	

	6
	
	
	
	
	
	
	

	7
	…
	
	
	
	
	
	

	8
	(請自行增列欄位)
	
	
	
	
	
	

	小計
	
	
	
	

	（三）業務費(含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經常門) (請依服務規劃類型填寫補助項目)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18
	(請自行增列欄位)
	
	
	
	
	
	

	小計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六、預期效益：
（一）提供據點式服務，預計______名精神障礙者受益。
（二）預計辦理______場次活動及______場次課程，計______人次受益。
（三）預計服務______個精神障礙家庭相關支持服務及諮詢。
    ※申請時請檢附申請表及本計畫書
